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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卢 旺 达

国 际 刑 事 法 庭 的 合 法 性
*

洪 永 红

  内容提要  有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争论由来已久, 主要涉及三大问题, 即卢

旺达局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设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 国际

刑事审判是否侵犯了卢旺达国家主权。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认为, 只有安理会才能决

定对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 以及何时不复存在, 故安理会关于 1994年卢旺达局势对国际和

平构成威胁的认定是合法的; 而根据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规定, 安理会有权决定设立国

际刑事法庭, 审判国际犯罪, 维护世界和平; 由于卢旺达提出了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动议,

按照 /不得自食其言 0 原则, 卢旺达政府的反对不能对抗安理会决议。所以, 卢旺达国际

刑事法庭的成立是合法的。

关 键 词  卢旺达  国际刑事法庭  合法性  安理会  5联合国宪章6

作者简介  洪永红, 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法学博士、中国非

洲史研究会副会长 (湘潭  411105)。

*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从成立至今已 14年, 但关于该法庭合法性的争论仍未平息。这里涉及 3个

问题: 即卢旺达局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安理会是否有权设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 国际刑事

审判是否侵犯了卢旺达的国际主权? 本文拟从这 3个方面论述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安 理 会 认 为 卢 旺 达 局 势 对 国 际 和 平 构 成 威 胁

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直接法律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第 955( 1994)号决议。其中, 安理会重

申了其以前关于卢旺达局势的所有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依据第 935( 1994)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结合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卢旺达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认定在卢旺达境内发生了

广泛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其他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并断定这一情况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仍然构成威胁。为了制止这种罪行, 并采取有效措施, 将应该对上述罪行负责者绳之以法, 而成

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所以, 第一个问题就是卢旺达的局势是否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

在此, 须先考察一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也是根据 5联

合国宪章6 第七章设立的。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官员奥布里恩 ( O . B rien) 阐释了前南斯拉夫

国际刑事法庭设立的依据和过程。他认为, 根据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三十九条, 前南斯拉夫确实存在

#54#

*本文系湘潭大学博士后启动基金课题 /中非法律合作研究 0 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非法律合作的历史与发展0 阶段性成果。



严重的暴行, 其已经对和平构成威胁, 而且没有其他政治上可行的补救措施, 故而设立特别法庭。因

此, 前南斯拉夫局势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是建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前提条件。

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审理过程中, 被告康雅巴士 (K anyabashi) 的辩护律师曾抗辩说, 卢旺

达的武装冲突并非是国际性的, 没有造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因而安理会无权根据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采取行动。该辩护律师进一步提出, 在安理会采取行动时, 卢旺达和平与安全已经重建, 因为

那时内战已经结束, 因而安理会依据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建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是不合法的。

要反驳被告康雅巴士这一观点, 我们应该先考察一下安理会对卢旺达局势的看法。我们知道,

5联合国宪章 6 赋予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授予安理会对

于破坏和平及对和平构成威胁的情形可以采取应对措施。依此规定, 安理会要采取措施, 首先要依照

该宪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条裁定是否出现对和平的威胁或破坏的情形。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针对被告康雅巴士的辩护律师关于 /卢旺达局势不存在对和平之威胁 0 的
辩护意见, 回顾了安理会对索马里、利比里亚等国局势的看法。安理会认为, 这些国家的国内武装冲

突对邻国造成了不安, 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最后,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认为, 卢旺达局势对国

际和平构成威胁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 大量卢旺达难民, 包括许多携带武器的难民涌入对邻国的和

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第二, 如果卢旺达本国的种族与他国的种族联合行动, 则确实存在威胁该地区国

际和平的风险。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一考虑是相当保守的, 而且审判庭没有很好地回答被告康雅巴士的辩护

律师关于 /卢旺达内战已经结束, 因而安理会无权依据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采取行动 0 的辩护意

见。也就是说, 审判庭没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在 1994年 11月, 也就是武装冲突以及和它同时发生的

种族大屠杀结束 4个月后, 这种对和平的威胁仍然存在。审判庭对此只是含糊地解释说, 没有公正地

审判, 就不能完全建立和平与安全。法官奥斯特达哈 ( Osterdah) 就审判庭的含糊陈述做了阐明。他

解释说 /和平0 ( peace) 这个词显然比仅仅没有战争有更宽泛的含义; 它也包括民族和解的进行,

以及起诉为种族灭绝罪及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犯罪承担责任者。而这些的确都是安理会在设立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决议中提到的目标。

实际上, 安理会的一些决议已认为, 一国局势是否构成对和平的威胁, 并不以冲突的国际性作为

必要条件。例如安理会在判定索马里冲突对和平构成威胁时, 认为索马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灾

难, 它给人类造成的痛苦本身就是构成对和平之威胁的一个因素。安理会在关于利比亚的第 748

( 1992) 号决议中认为, 利比亚政府不移交恐怖袭击泛美航空飞机的嫌疑犯的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的

威胁。由此可知, 安理会关于 /对和平之威胁 0 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安理会认为, 应从国际事件

角度来评价一国的国内局势。这一观点并不违背 5联合国宪章6 第二条第七款的规定, ¹ 而符合 5联
合国宪章6 第七章的情势。

根据安理会的这种观点, 我们可以进一步支持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关于卢旺达局势构成了对和平

的威胁的裁决。换句话说, 即使卢旺达国内冲突已经结束, 如不彻底清理种族灭绝的根源, 那么对和

平的威胁就依然存在。所以, 建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十分必要的, 符合 5联合国宪章 6 的要求。

而且, 根据该宪章, 安理会对于裁定何时何地存在 /对和平之威胁0 有自主权且无需司法审查。卢
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审理被告卡里米拉 ( K arem era) 一案中, 仅仅声明安理会在 5联合国宪章 6 第

三十九条之下有自由裁量权。º 而在审理康雅巴士案中, 审判庭明确指出安理会在 5联合国宪章6 第

三十九条之下享有广泛的裁量权, 而使用了这种裁量权的决议并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显然, 卢旺达

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没有支持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上诉庭的意见。

#55#

试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¹

º

这一款规定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See The P rosecutor v1Karem era, Decis ion, April 25, 2001, para1201



2004年, 有被告又提出, 鉴于卢旺达的局势不再构成对和平的威胁, 控诉方无权再提起新的控

罪。审判庭驳回了这一辩护理由, 并强调, 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能决定对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 以及

何时不复存在。所以, 安理会关于卢旺达的局势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的认定不容置疑, 建立卢旺达国

际刑事法庭也就具有合法的基础。

安 理 会 有 权 设 立 卢 旺 达 国 际 刑 事 法 庭

在结束卢旺达冲突是否对和平构成威胁的讨论之后, 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即像安理会这样的政治

性机构是否可以设立一个司法性辅助机构? 也就是说, 由安理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是否合法? 卢旺达

国际刑事法庭支持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在塔第切案中的判决, 它指出, 刑事法庭通常都是

由政治性立法机构创设的。这一点并不影响这种法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因为法庭的独立性是由公平

审判的国际标准, 以及法官个人的独立来保证的。这个观点并未直接地说明在国际秩序里安理会是否

能将权力赋予一个其本身并不存在的辅助机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在塔第切案中认为,

该法庭应该被看成安理会主要职能即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实施工具。显然,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从法

庭是否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来论证其合法性的, 但仅此不足以说明其合法性问题。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作为联合国的一个辅助机构的合法性问题涉及两个要素。第一, 安理会设立

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主要涉及安理会的行为与 5联合国宪章 6 的一致性。第二, 卢旺达国际刑

事法庭作为辅助机构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这主要是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行为是否与国际法规则

相一致。在康雅巴士案中, 被告抨击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作为联合国辅助机构的合法性, 但并未争

辩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否符合国际法规则。

我们知道, 设立国际特别法庭的传统方式是, 先举行国家级谈判, 再形成条约, 最后根据条约设

立法庭。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设立的。而联合国安理会主要

是一个政治机构, 5联合国宪章 6 并没有明确授权给它可以设立国际刑事法庭, 那么它根据什么设立

这样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呢? 联合国第 955 ( 1994) 号决议认为, 安理会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依据是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该宪章第七章共有 13条, 那么到底是依据那一条或哪几条设立的呢?

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中解释说, 作为 5联合国宪章 6 第二十九条意

义上的辅助机构,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财政和人事都独立于其他各种联合国机构。他还强调, 无论

如何, 从司法的角度, 即使对于它的母机构安理会而言,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是完全独立的。联合

国秘书长的说明触及了辅助机构与其母机构之间的关系, 但并未解释这种联系确切的性质或者此辅助

机构得以建立的法律基础。

国际法学家萨鲁士 ( Saroosh i) 认为, 一个机构被定义为联合国辅助机构须符合下列 4个条件:

( 1)辅助机构必须属于 5联合国宪章6 第七条第一款所列举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 ( 2)辅助机构必

须在上述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的授权和控制之下; ( 3)辅助机构的设立不能违反 5联合国宪章 6 授权

给这些主要机构的权力范围。安理会对维护和平负有主要责任, 因此, 在这个方面享有完全的授权;

( 4)辅助机构对其母机构必须具有必要的独立性。¹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与其他辅助机构不同, 由于

其自身的司法性, 享有更多的独立性, 因而完全符合最后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否符合另外 3项前提条

件, 尚存疑义。

对于安理会设立辅助机构, 5联合国宪章6 提供了两个基础, 一个概括的规定是 5联合国宪章6

第七条第二款: /联合国得依本宪章设立其认为必需之辅助机构。0 而具体的根据则是 5联合国宪章6

第二十九条: /安全理事会得设立其认为行使职务所必需之辅助机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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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合国宪章 6 第二十九条比第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设立条件更为严格, 在这个意义上只允许设

立履行母机构职能的辅助机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执行的是司法职能, 这是安理会所不能执行的。

因此, 萨鲁士认为, 安理会设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作为安理会辅助机构不能基于第二十九条的规

定, 与联合国秘书长对此事的陈述相反。在萨鲁士看来, 第七条第二款没有包括一种职能上的限制

性, 因而提供了更加宽泛和足够的法律基础。另一位国际法学家珀鲁斯 ( Paulus) 在他对 5联合国宪
章 6 第二十九条的解释中, 表达了他对上述观点的异议。他解释说, 第二十九条为安理会设立辅助

机构提供了程序上的基本原则。5联合国宪章 6 第二十九条可以作为一种程序上的依据。但这种解释

偏离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建立的两个法律依据: 第 955号 (第 994) 决议和 5联合国宪章6 第七
条。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并不包括 5联合国宪章 6 第二条和第二十九条。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

建立涉及 5联合国宪章6 第七章的主要是三条: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第三十九

条赋予安理会对是否存在和平的威胁有裁决权。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则是在安理会裁定存在和平

的威胁的前提下, 赋予安理会实施解除和平的威胁的方法。该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武力方法, 另一种

是非武力方法。第四十二条赋予安理会采取武力方法的权力。第四十一条赋予安理会采取非武力方法

的权力。建立国际刑事法庭属于第四十一条的非武力方法。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在审理上诉人塔第切一案中的分析是, 第四十二条是关于安理会

可以采取必要的 /武力措施 0 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是关于安理会可以采取 /武力措施 0 以外的措施

的规定。此条列举的措施 /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
局部或全部停止, 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0。而这里所列举的措施用 /包括 0 一词, 表明其列举只是作

为例证, 而不是详尽的。也就是说, 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采取除 /武力措施 0 以外的一切措施, 因而

设立国际刑事法庭也就是第四十一条没有穷尽的非武力措施之一种。这种设立是有法律依据的, 符合

/合法性 0 要求。¹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作为辅助机构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安理会

授权范围, 以及对它的阐释, 取决于 5联合国宪章6 的宗旨和目的, 而不取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

行为本身。 5联合国宪章6 的宗旨和目的是维护和平, 安理会根据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的授权, 出于

维护和平的目的, 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是合法的。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作为一个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

公正性则是另一问题, 这更多取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权力、组织机构、管辖权及其运行。

卢 旺 达 国 际 刑 事 法 庭 的 设 立 未 侵 犯 本 国 主 权

众所周知, 刑事审判传统上属于国家主权范围, 由一个国际司法机构行使刑事审判权, 无疑是对

国家主权的一种挑战。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容忍国际法庭对该国国民的管辖。

第一次明确提出主权概念的是法国古典法学思想家让 #博丹 ( Jean Bod in)。他认为, 所谓 /国
家 0, 就是 /拥有最高权力的、由许多家庭及其所属之物构成的合法政府0º, 国际法学之父格老秀斯

(Hugo G rotius) 认为, 国家起源于契约, 主权是国家最高统治权, 这种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其意志不

能被他人的意志所取消。» 其他国际法学家, 如普芬多夫、瓦勒和奥本海等, 也支持格老秀斯的观点。

在 17~ 19世纪, 主权理论一直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部分, 主权也一直被各民族国家奉为圭臬。¼

20世纪, 绝对主权理论受到了挑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创伤, 更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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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反思国家主权理论。最早对国家主权进行全面批判的是法国法学家莱翁 #狄骥。他认为, 在没有相

反的证明以前, 主权是不存在的, 而且如果有一种主权的话, 也不会成为主权执掌者的主体。¹ 英国

政治学家拉斯基 (H arold Joseph Laski) 从法律、政治和国际事务 3个方面对主权进行了全面批判。

他认为, 如果各国都自认为是唯一的主人翁, 那么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º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国际法学家反思国家主权的观念。罗兰 #福克 ( Ro land Fawkes) 在 1920年

首先发起国际法学界对国家主权的批判, 他认为, /主权一词是含糊不清的, 应该取消该词0»。波立

迪斯 ( N iko laos Politis) 认为, 如果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 就可以在对外关系上为所欲为, 使国际法

成为一纸空文, 危及世界安全体系。¼ 更有人从根本上否认国家主权, 认为它仅存在于国际社会的恩

恤中。也就是说, 国家并非生来就有主权 ( geborene Souverantiat) , 而是被国际社会赋予的主权

( gekorenn Souverantiat)。这一观点源于世界国家的国际性理念, 世界国家将权力分授给内部实体 (国

家 )。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走得太远, 脱离了国际社会的现实。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力

量和主体, 所谓的世界国家现在是不存在的。

从上述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史来说,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享有管辖权的理论基础是, 国家主权不是

绝对的、不可分割的, 而是相对的、可以分割的。国家可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法, 将其内部主权的一

部分让渡给国际法庭。就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来说, 起初是卢旺达政府主动要求联合国成立国际刑事

法庭审判卢旺达境内的国际犯罪。这可以说, 是卢旺达国家将其部分司法权让渡给国际刑事法庭。但

问题是, 当联合国安理会在讨论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时, 又遭到了卢旺达政府的反对。而联合

国安理会仍通过第 955 ( 1994) 号决议, 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那么, 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我

们知道, 虽然在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时, 卢旺达政府投了反对票。但这一动议首先是由卢旺达自

己提出来的, 按照 /不得自食其言 0 这一基本信条, 卢旺达政府的反对不能对抗安理会的决议。因

为, 在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中, 是通过采取投票,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作出的, 反对票

并没有构成多数票, 故其成立是合法的。最后, 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成立后, 卢旺达政府还是采取

了合作的态度, 支持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 表示该国政府最终同意将其部分司法管辖权让渡给

国际刑事法庭。所以,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 从国家主权角度来说, 是来自卢旺达国家主权

的让渡。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并没有侵犯卢旺达的国家主权。

综上所述,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和存在是合法的。名正, 则言顺。正因为卢旺达国际刑事

法庭具有合法的基础, 所以自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成立 14年来, 尽管遇到各种困难, 但审判一直顺

利进行。从 1994年成立到 2008年 1月,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共审理 62起案件, ½ 其中已审结 32起

案件, 27起案件尚在初审中, 3起案件在二审程序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工作, 比较出色地

实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目的, 为维护卢旺达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应有贡献, 也为国际刑法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¾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邢永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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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storicalO rigin of the Darfur Issue: A Further D iscussion
on the Origin, Phases and Nature of the Darfur Issue

J iangH engkun pp122- 28

  Be fore courrent con flicts, the situation in Dar2
fur had been terribly intense and confused. Before

m id- 1980s, scrambling for resources and then the
ethn ic opposition in the reg 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traditional tribal conflicts e2
vo lved in to v io lent rac ia l confrontat ion. By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split of the politica l Islam ic move2
ment o f Sudan and scramb les for the pow er of state

rendered po litical e lem ents to the seriously- go ing

ethn ic conflicts, and then the com ing so lution of the

southern issue set some example for theDarfur e lites
to obtain pow er and w ealth by arm. So the curren t

crisis in Darfur is not a contingency, it has been the

genera lupgrade and ex tension of the o rg ina l conflicts

and a new battlefie ld for state pow er and w ealth.

From Prim itive Community to Nationalism:

) ) ) Ziya G�kalp and H is Study on Turkish Nationalism ( 2 of 2)

L iu Zhongm in pp138- 43

  The ideo log ica l confusion o f the late O ttoman

Emp ire puzzled the sprouting Turk ish nat iona lism,
w hich contribu ted to the importan t histo rica l back2
ground of G�ka lp . s nationalist though.t G�ka lp
then studied and crit ic ized various po lit ica l though ts

of that t ime, focusing on the critic isim of Ottoman2
ism and the imperial trad ition of Pan- Islam ism and

the re lig ious E cum em ism. G�ka lp advocated and

supported the Turk ish nationalism based on nationa l

identity and his top ideal is to break aw ay from for2
eign con tro,l obtain nationa l independence, estab2
lish a mundane modern nation, rea lize the great na2
t iona l renaissance and f inally bring forw ard theTurk2
ish modern izat ion though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oli2
t ics, econom ics, law, morality, language, litera2
ture, ar,t re lig ion and ph ilosophy.

On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rnationalCrim inalTribunal for Rwanda

H ong Yonghon pp154- 58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rna2
t iona l C rim inal T ribuna l for Rw anda ( ICTR ) has

lasted long, w hich covers mainly three questions:

does the situation in Rw anda really convey threat to
the internat iona l peace? i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ent itled to se t the internationa l crim inal machine o f

just ice? has the international crim inal trial en2
croached the sovere ignty of Rw anda? A ccord ing to

the ICTR, it is only the UN Security Counc il that

can read whether the threat to peace ex ists or not
and when. The cogn izance of theUN Security Coun2

cil is lega l that the situat ion in Rw anda in 1994 con2
st itutes the threat to internat iona l peace. According

to Chapter 7 of theUN Charter, the Security C ouncil

is entitled to set up the international crim ina l tribu2
na l to trial the international crim inals and ma inta in

the world peace. Based on themo tion of the Rw anda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crim ina l tri2
buna l and on the pr inciple o f / no break ing one0 s

own prom ise, the objection from Rwanda governmen t

can not counteract the resolution o 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ICTR is lega.l

#80#

 WEST ASIA AND AFRICA  N o. 9, 2008


